
2.  黃叔璥將諸羅縣境原住民，依地理分布與稅餉徵收，由南往北，分成十群。諸羅番
一，指最接近府治所在臺灣縣的臺南平原番社群。

3.  新港，社名，今臺南市新市區番仔厝、社內一帶，社餉徵銀458兩6錢4分，卓猴社
餉銀附入合徵。17世紀時的新港社，以最早改宗信仰基督教著稱，日後曾數次遷
移，陸續移居今臺南市左鎮區、高雄市內門區等地，分散頗廣。

4.  目加溜灣，又名灣裏，社名，今臺南市善化區溪美里，社餉徵銀113兩2錢4分8釐8
毫。依周鍾瑄的《諸羅縣志》〈卷六‧賦役志‧餉稅〉紀錄（文叢141，臺北：臺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以下簡稱臺銀經研室〕，1962，頁97），另有「新社仔」餉銀
附入目加溜灣社合徵；所謂「新社仔」，可能為目加溜灣社分出來的小社。

北路諸羅番一
 2  

新港、
3  
目加溜灣（一名灣裏）、

4  

蕭壠、
5  
麻豆、

6  
卓猴

7   

5.  蕭壠，又名歐王，社名，有「河川曲流處」之意，今臺南市佳里區番仔寮、北頭洋
一帶，社餉徵銀452兩2錢8分9釐6毫。

6.  麻豆，社名，今臺南市麻豆區。社餉徵銀172兩8錢7分2釐。「麻豆」一詞，舊說
為「眼睛」之意，翁佳音則認為是福建語「碼頭」的音轉，參見：翁佳音、曹銘

宗，《大灣大員福爾摩沙：從葡萄牙航海日誌、荷西地圖、清日文獻尋找臺灣地名

真相》（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6），頁134-137。
7.  卓猴，社名，亦為山名，文獻記載首見於《諸羅縣志》（頁11、16、30、97）。
卓猴社舊址有各種說法，綜而言之，約在今臺南市山上區、左鎮區，餉銀附入新港

社合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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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處

作室名囤。先以竹木結成椽桷，編竹為牆，蓋以茅草，為兩大

扇；中豎大梁，備酒豕邀請番眾，舉上兩扇，合為屋；狀如覆舟，

寬二丈餘，長數丈；前後門戶疏通。夫妻子女，同聚一室。門兩旁

上下，丹雘采色，燦然可觀。舍內地淨無塵。前廊竹木鋪設如橋，

俯欄頗亦有致。鑿木板為階梯，木極堅韌，或以相思木為之；又一

種木，文理樛結如檀梨狀，從內山採出，番亦不名何木，高可五、

六尺。入室者，拾級而入。

飲食

飯凡二種：一占米煮食，一篾筩貯糯米，置釜上蒸熟；手團

食，日三飧，出則裹腰間。酒凡二種：一舂秫米8 使碎，嚼米為

麯，置地上，隔夜發氣，拌和藏甕中，數日發變，其味甘酸，曰姑

待。婚娶、築舍、捕鹿，出此酒，沃以水，群坐地上，用木瓢或椰

椀汲飲之；酒酣歌舞，夜深乃散。一將糯米蒸熟，拌麯，入篾籃，

置甕口，津液下滴，藏久，色味香美；遇貴客，始出以待。敬客，

必先嘗而後進。凡捕魚，於水清處見魚發發，用三叉鏢射之，或手

網取之。小魚熟食；大則醃食，不剖魚腹，就魚口納鹽，藏甕中；

居處

蓋的房屋叫做「囤」。先用竹木做成屋頂以及斜枋，再編織竹

子成為牆壁，然後屋頂蓋了茅草，成為兩片屋頂。之後，在地基上

樹立了大木頭，準備了酒、豬肉，邀請所有的番人來幫忙，大家再

一起把兩片屋頂舉起，組合成一個房屋。房屋的形狀，就像是一個

翻過來的船，寬度大概有兩丈多，長度好幾丈。前後都有門可以進

出。丈夫、妻子、子女都住在房屋裡。門的兩個邊邊和上下，都用

紅色的顏料塗上，燦爛好看。屋裡的地面乾淨，不見灰塵。前面的

廊道用竹子鋪設，就像是一座橋，欄杆也做得頗為有趣。鑿木板做

成階梯，木頭的質地堅硬，有用相思木做成的。又有一種木頭，紋

路糾結成檀梨的形狀，是從山裡開採出來的，番人也說不出是何種

木頭，高大概有5、6尺。想進入室內的人，就必須拾級而入了。

飲食

飯有兩種：一種是用占米煮食，又有一種是用竹篾做成的桶子

裝著糯米，放在鍋子上蒸熟；然後用手捏成飯糰，三餐都吃，外出

的時候就裹放在腰間。酒也有兩種：一種是先把秫米舂碎，再放到

口中嚼，做為發酵的麴，然後放在地上，隔夜透氣，攪拌均勻後收

藏在甕中，幾天以後發酵起變化，酒味甜酸，就叫做「姑待酒」。

當有人婚娶、建屋、捕鹿，就把這種酒端出來，淋一些水，大家坐

在地上，用木瓢或椰椀舀起來飲用；酒既喝足，舞也跳得很熱烈，

要深夜時才散會。另一種是把糯米蒸熟，把麴放入其中，裝入竹片

編成的籃子裡，放在甕口上，津液就往下滴，放久了，色味香美，

遇到有貴客來訪時才端出來款待。敬客人喝酒時，自己必定先要試8.  秫米，糯米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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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年餘，生食之。捕鹿名曰出草，9 或鏢、或箭，帶犬追尋。獲鹿

即剝割，群聚而飲。臟腑醃藏甕中，名曰膏蚌鮭；餘肉，交通事10 

貿易納餉。11 

衣飾

衣黑白不等，俱短至臍，名籠仔。用布二幅，縫其半於背，左

右及腋而止；餘尺許垂肩及臂，無袖。披其襟，衣長至足者，名 。

暑則圍二幅半烏布，寒則披 。近亦有倣漢人衣褌者。番婦衣短至

腰，或織茜毛於領，或緣以他色。腰下圍幅布，旁無襞積為桶裙。

9.   出草一詞，首見於《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如「贌社亦起自荷蘭，就官

承餉曰社商，亦曰頭家。八、九月起，集夥督番捕鹿曰『出草』」（頁168）、
「出草先開火路，以防燎原」（頁171）等，用以描述原住民的捕鹿行動；黃叔
璥沿用，並成為文獻用詞。由「出草」（chhut-chháu）的語言特性，可知原為漢
人社商督促原住民發動捕鹿的用語，而非原住民族語；惟日後不但從他稱演變為

族人對捕鹿的自稱，甚至與獵首習俗連結，逕以「出草」指稱「獵首」。相關討

論，參見：席名彥，〈臺灣歷史詞彙的形塑與轉變──以「出草」為例（1717-
1994）〉（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10.   通事，原為熟悉族語、通曉番社事務，能代表番社與官府溝通、翻譯、代辦公務
的中間人。自荷蘭時代起，通事即與社商合作，以順利交涉貿易。東寧王朝時，

官府將通事納入管理，清代沿用，發給牌照，付予職權與任務。康熙末年，官府

廢止弊病百出的社商，由通事協助番社土官辦理公務。通事因專長通譯，能對外

溝通協調，影響力日漸超過只管社內事務的土官，而成為真正的權力者。早期通

事，多由漢人擔任；乾隆以後，則漸由通漢語的族人擔任。黃叔璥時期的著名通

事，有賴科、鄭宇等。

喝。凡是捕魚，在水清的地方看到魚兒成群，就用三叉鏢槍射魚，

或用手網捕捉。小魚拿來煮食；大魚就醃漬起來，不剖開魚肚，從

魚嘴塞入食鹽，藏在甕中，等一年多以後，再生吃。捕鹿叫做「出

草」，或用鏢槍，或用弓箭，帶著獵犬去搜捕獵物。獵到鹿後，立

刻剝皮割肉，集體聚在一起喝酒。鹿的內臟醃漬在甕中，名叫「膏

蚌鮭」；剩下的肉，交給通事賣出或繳稅。

衣飾

衣服或者黑色或者白色不一，都短到肚臍的位置，名叫「籠

仔」。用兩塊布，縫一半在背部，左邊右邊都縫到腋下，剩下尺餘

的布就垂在肩膀和手臂，沒有袖子。披著的襟衣如果長度到腳，

叫做𧜞。天氣熱就圍二幅半黑布，寒冷就披著𧜞。最近也有模仿

漢人穿褲子的。番婦的衣服短到腰際，或織入茜毛在衣領的位置，

或裝飾其他顏色。腰以下圍著一幅布，如果沒有褶繝的，就叫做

「桶裙」。膝蓋以下用黑布纏繞幾十圈，堅固地束縛在腿肚到腳脛

11.   納餉，清初官府對原住民的稅收，係以「社」為單位，徵取固定額度的「陸
餉」，又稱「社餉」；它的徵收方式，承襲自東寧王朝的贌社制，源頭則是荷蘭

時代的村落包稅制；社商承包特定區域番社群的「社餉」稅額，以日用雜貨與承

包區域的番社交易鹿皮山產，利差歸社商所有。至於餉額，相較於東寧王朝，

清初額度已經「酌量減輕」；季麒光〈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一文（刊於季麒光

撰、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

2006〕，頁161-162）即指出：「紅毛始設贌商，稅額尚輕，偽鄭因而增之。
（中略）自盪平以來，商散業廢，卑縣等多方勸招，咸稱偽額重大，莫肯承認。

相應酌量減輕，今議各社贌餉請減十分之三，竹塹一社請減十分之四。」相關討

論，參見：鄭喜夫，〈明鄭晚期臺灣之租稅〉，收於《臺灣史管窺初輯》（臺

北：浩瀚出版社，1975），頁1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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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以下用烏布十餘重，堅束其腓至踝。頭上珠飾，名曰沙其落；瑪

瑙珠，名曰卑那苓。頸掛銀錢、約指、螺貝及紅毛錢。瓔珞纍纍，

盤繞數帀，名曰夏落。臂釧，東洋鐲銅起花鐲，或穿瑪瑙為之。手

圈名曰龜老。若遇種粟12 之期，群聚會飲，挽手歌唱，跳躑旋轉以

為樂；名曰遇描堵。

麻達13  走遞公文，插雉尾於首，手背繫薩豉宜，以鐵為之，狀

如捲荷，長三寸許。展足鬪捷，腳掌去地尺餘，撲及其臀；沙起風

飛，手鐲與薩豉宜相擊，丁當遠聞，瞬息數十里。14 習紅毛字15 者

曰教冊，用鵝毛管削尖，注墨汁於筒，湛而橫書，自左而右，登記

符檄、錢穀數目。暇則將鵝管插於頭上，或貯腰間。

的地方。頭上的珠寶裝飾，叫做「沙其落」；瑪瑙珠子名叫「卑那

苓」。頸子上掛著銀錢、戒指、螺貝和紅毛錢。瓔珞垂掛纍纍，盤

繞好幾圈，名叫「夏落」。上臂帶著臂釧；或手腕戴著東洋鐲子、

銅起花鐲子，或戴瑪瑙串；手圈名叫「龜老」。如果遇到種小米的

日期，他們就聚在一起飲酒，然後手挽著手歌唱，一起奔跳旋轉作

樂，叫做「遇描堵」。

年少的麻達（未婚的男子）傳遞公文時，頭上插著雉尾，手背

上繫著薩豉宜。薩豉宜是用鐵片做成的，形狀好像含苞待放的荷

花，長度大概三寸左右。他展開腳步快速奔跑時，腳掌離地尺餘，

後腳跟碰到臀部，在塵沙飛揚中，手鐲和薩豉宜相擊，發出叮叮噹

噹的聲音，很遠的地方都可以聽到，轉眼已經奔跑幾十里。教寫紅

毛字的叫做「教冊」，把鵝毛管削尖，將墨汁注入小筒中，沾了墨

汁後，從左往右書寫，可以登錄官家的文件命令、錢榖數目。不使

用的時候，就把鵝毛管插在頭上，或放在腰際。

12.   粟，小米。
13.  麻達，指未婚男性。
14.   原住民善奔跑，有些族群在部落的年節儀式中，會安排賽跑比試，稱為「走

鏢」。跑得快的未婚男性，除了受年輕女性歡迎，往往也成為官府遞送公文書、

驅使公務的勞動力。據傳，乾隆年間蕭壠社的程天與，即以快如飛鳥的奔速而

有「飛番」外號；曾奉召入京，在皇帝面前與健馬競賽。今臺南市佳里區留存

「飛番墓」一塊，碑上刻記「皇清乾隆丙申年」（乾隆41年〔1776〕）、「父
子面君三次」，供世人懷想。參見：大道兆行，〈飛蕃墓〉，《臺灣文學》2.2
（1942），頁11-13；〈續飛蕃墓〉，《民俗臺灣》2.7（1942），頁26-27。

15.   紅毛字，指新港語文。17世紀中葉，荷蘭東印度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的
基督教宣教師，為便於傳教，教導新港社人以羅馬字母拼寫族語，也就是所謂的

「新港語」。荷蘭人離開後，新港社後代仍繼續使用，當族人之間或與漢人訂立

契約時，即以新港語或新港語、漢字並列，書寫契文；這類文獻，稱為單語、

雙語「新港文書」。參見：李壬癸編著，《新港文書研究》（臺北：中研院語言

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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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嫁

婚姻名曰牽手。16 訂盟時，男家父母遺以布。麻達（番未娶

者）成婚，父母送至女家，不需媒妁；至日，執豕酌酒，請通事、

土官、17 親戚聚飲。賀新婚名曰描罩佳哩。夫婦反目即離異。男離

婦，罰酒一甕、番銀三餅。女離男或私通被獲，均如前例。其未嫁

娶者，不禁。若配合已久，造高架，坐婦於上，舁迎諸社中；番眾

贈遺色布，歸宴同社之眾，則永無離異。

喪葬

番死曰馬歹。不論貧富，俱用棺埋厝內；以平日衣服器皿之半

殉之。喪家衣俱著皁色，以示不變。父母兄弟之喪俱一年。夫死一

年後改適，必自為擇定，告前夫父母及所生父母而後嫁。

婚嫁

婚姻就叫做「牽手」。送聘禮訂婚，男家父母就贈送布匹給女

家。麻達結婚時，由父母送他到女家，不需要媒人；到了結婚那

天，殺豬備酒，宴請通事、土官、親戚一起喝酒。祝賀新婚就叫做

「描罩佳哩」。夫婦兩人如果反目不合，就離婚。男方離棄女方，

須罰酒一甕，番銀三塊。女方離棄男方或私通被逮到，罰則和上例

一樣。但尚未嫁娶的男女，分合沒有禁忌。如果結婚很久了，就造

一個高高的扛架，婦人坐在上面，由眾人扛著在各社之間遊行；番

民們就贈送有色的布匹給他們，回來宴請同社的大眾，那麼就永遠

沒有離婚的可能了。

喪葬

番人死了，就叫做「馬歹」。不論貧窮或富有，都用棺材裝

殮，埋在房屋裡；以平日衣服、用具的一半陪葬。喪家衣服都穿黑

色，表示情誼不變。父母、兄弟之死需服喪一年。丈夫死後一年，

女人才可以改婚他人，必須自己尋找和決定對象，再告訴前夫父母

和生身父母後婚嫁。

16.   牽手，清代官員如黃叔璥等基於「婚姻名曰牽手」的說法，而認為「牽手」是原
住民語；但學者如方豪、翁佳音等，卻發現17世紀的漳語系漢人，不但在海外地
區以「牽手」（khan-chhiú）稱呼妻子，甚至以動詞語意的「牽手嫁娶」，寫入
1605年馬尼拉印行的《基督教教義》。「牽手」一語與臺灣原住民社會的連結，
可能是漢人社商以自己的慣用語描述原住民的婚姻締結，而被誤認為原住民用

語。相關研究，參見：翁佳音，〈「牽手khan-chhiú」來看臺灣世界史──從臺
灣歷史慣用語論大福佬文化圈概念〉，《臺灣史研究》13.2（2006），頁1-31。

17.    土官，依《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的說明：「土官之設，始自荷蘭，鄭

氏因之」（頁168），可知「土官」作為部落社會領導人，係始於荷蘭時代。當
時，公司在部落中指定具有影響力的人，處理與公司相關的事務，並賜予絨袍、

親王旗和代表公司權威的權杖，研究者稱為「首長」。這樣的人物與角色，在東

寧王朝時改稱土官，清代沿用，後又改稱「土目」、「頭目」，並發給牌照，納

入管理。參見：康培德，〈第九章‧村落首長制〉，《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

荷西明鄭時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頁15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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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用

耕種如牛車、犁耙，與漢人同。厝內器皿各殊：汲水用匏，飯

具用椰椀、螺壳。捕鹿用鏢箭。炊飯用鐵鐺，亦用木扣，18 陶土為

之，圓底縮口，微有唇起以承甑19；以石三塊為竈，置木扣於上以

炊。近亦築竈，間置桌椅及五綵瓷器；非以資用，為觀美耳。螺錢

皆漢人磨礱而成，圓約三寸，中一孔，以潔白者為上；每圓值銀

四、五分，如古貝式；各社皆然。

附番歌

新港社別婦歌

馬無艾幾唎（我愛汝美貌），

唷無晃米哰（不能忘），

加麻無知各交（實實想念）。

麻各巴圭里文蘭彌勞（我今去捕鹿），

查美狡呵阿孛沈沈唷無晃米哰（心中輾轉愈不能忘）；

奚如直落圭哩其文蘭（待捕得鹿），

查下力柔下麻勾（回來便相贈）。

器用

耕種的用具有牛車、犁耙等，和漢人一樣。至於房屋裡的用具

就各家不同。舀水的器具用瓢；盛飯都用椰碗、螺殼。捕鹿的用具

是鏢槍和弓箭。煮飯用鐵鍋，也有用「木扣」。「木扣」是用陶土

塑成的，圓形底，口部縮小，微微有唇，好用來承住甕缻。通常用石

頭三塊做成竈，再把「木扣」放在竈上，用來煮飯。近來也有用漢人

樣式的竈來煮飯，還有人在室內放置漢人樣式的桌椅和五彩瓷器，

不過並非拿來用的，只是為了美觀好看而已。螺錢都是漢人磨製而

成的，圓形，大約有三寸，中央有一個孔，以潔白的顏色為上品，

每個價抵四分銀或五分銀，就像是古貝那種式樣，各社都是如此。

附番歌

新港社別婦歌

馬無艾幾唎（我愛妳美貌），

唷無晃米哰（不能忘），

加麻無知各交（實實想念）。

麻各巴圭里文蘭彌勞（我現在去捕鹿），

查美狡呵阿孛沈沈唷無晃米哰（心中輾轉更加不能忘）；

奚如直落圭哩其文蘭（等捕到鹿），

查下力柔下麻勾（回來就相贈）。

18.   鐵鐺，指鐵鍋；木扣，即一般陶罐。 19.   甑，蒸食物的器具，由兩個陶罐上下組合而成，上面陶罐底部有若干小孔，下面
陶罐盛水，使用如蒸籠。

北路諸羅番一 3938



蕭壠社種稻歌

呵搭 其礁（同伴在此），

加朱馬池唎唭麻如（及時播種）。

包烏投烏達（要求降雨），

符加量其斗逸（保佑好年冬）。

知葉搭著礁斗逸（到冬熟後），

投滿生唭迦僉藍（都須備祭品），

被離離帶明音免單（到田間謝田神）。

麻豆社思春歌

唉加安呂燕（夜間難寐），

音那馬無力圭吱腰（從前遇著美女子），

礁嗎圭礁勞音毛噃（我昨夜夢見伊）；

沒生交耶音毛夫（今尋至伊門前），

孩如未生吱連（心中歡喜難說）！ 

灣裏社誡婦歌

朱連麼吱匏裏乞（娶汝眾人皆知），

加直老巴棉煙（原為傳代）；

加年呀嗄加犁蠻（須要好名聲），

拙年巴恩勞勞呀（切勿做出壞事），

車加犁末礁嘮描（彼此便覺好看）！ 

蕭壠社種稻歌

呵搭 其礁（同伴在這裡），

加朱馬池唎唭麻如（及時播種）。

包烏投烏達（要求降雨），

符加量其斗逸（保佑好年冬）。

知葉搭著礁斗逸（到冬天成熟後），

投滿生唭迦僉藍（都須準備祭品），

被離離帶明音免單（到田間謝田神）。

麻豆社思春歌

唉加安呂燕（夜間難寐），

音那馬無力圭吱腰（從前遇著美麗的女子），

礁嗎圭礁勞音毛噃（我昨夜夢見她）；

沒生交耶音毛夫（現在尋到她的門前），

孩如未生吱連（心中歡喜難以言說）！

灣裏社誡婦歌

朱連麼吱匏裏乞（娶你眾人都知道），

加直老巴綿煙（原是為了傳宗接代）；

加年呀嗄加犁蠻（須要好名聲），

拙年巴恩勞勞呀（切勿做出壞事），

車加犁末礁嘮描（彼此便覺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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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載

「土番最初以鹿皮做衣服，夏季就束著麻帶，一縷縷地掛在下

體；後來漸漸放寬布幅，或者用達戈紋（番人所織的布的名稱）做

衣服來穿。幾年來，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番社的人所穿的

衣褲已經半如漢人，冬天有人也穿了綿衣。哆囉嘓、諸羅山也有仿

效的人。」（節錄自《雜記》）

「我和來自浙江黃巖的顧敷先生一起過了大洲溪，經過新港

社、加溜灣、麻豆社，雖然眼見都是番人的住屋，但是良好的樹木

茂密陰森，屋宇完好而整潔，並不比內地村落要差。顧先生就說：

新港、加溜灣、歐王（即蕭壠）、麻豆社在偽鄭的時期是臺灣的四

大社，現在他們的子弟如果能在鄉里的書塾讀書的話，就能免去服

勞役，目的是想要使他們漢化。四大番社的人也都知道勤於種植，

努力積蓄，以致於富有的人很多。又因為四大社靠近府城，已經習

慣了城市居民禮讓的風氣，所以他們的習俗也要比所有其他的番社

為佳。歐王社靠近海邊，不在交通要道上，特別富庶，可惜我沒有

能去親自看看。離開了這四大社後，恐怕我所看的番社就要越遠越

簡陋了。但是我依然看到這四大社的男人女人披著頭髮，不穿衣

物，和舊日的習俗一樣。」

附載

「土番初以鹿皮為衣，夏月結麻枲20 縷縷，挂於下體；後乃漸

易幅布，或以達戈紋（番自織布名）為之。數年來，新港、蕭壠、

麻豆、目加溜灣諸番，衣褌半如漢人，冬裝緜；哆囉嘓、21 諸羅山22 

亦有倣傚者。」（雜記）23 

「余與黃巖顧敷公過大洲溪，歷新港社、加溜灣社、麻豆社；

雖皆番居，然嘉木陰森，屋宇完潔，不減內地村落。顧君曰：新

港、加溜灣、歐王（即蕭壠）、麻豆於偽鄭時為四大社，令其子弟

能就鄉塾讀書者，蠲其徭，欲以漸化之。四社番亦知勤稼穡、務蓄

積，比戶殷富。又近郡治，習見城市，居處禮讓，故其俗於諸社為

優。歐王近海，不當孔道，尤富庶，惜不得見；過此恐日遠日陋

矣。然觀四社男婦被髮不褌，猶沿舊習。」24  

20.  枲，音同「喜」，麻的一種。
21.  哆囉嘓，社名，今臺南市東山區，詳「諸羅番二」。
22.  諸羅山，社名，今嘉義市，詳「諸羅番二」。
23.   此處的〈雜記〉，為沈光文所撰，轉引自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八・風俗

志〉，頁156。沈光文（1612-1688），字文開，號斯蓭（或庵），生於浙江

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1662年流寓臺灣，留下若干臺灣風土民情
的文字，被季麒光、全祖望推譽為「海東文獻始祖」。惟其文稿大多佚失。參

見：龔顯宗編，《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

1998）。 24.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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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的男人都住在女人家，世代都以女人繼承家業，父母不

能擁有兒子，所以兩代後的孫子就無法知道他的祖先了。番人都沒

有姓氏，這是有原因的。」（節錄自《裨海紀遊》）

「新港、加溜灣二社，是地方的交通要道。凡是出差到這裡來

的人，只要把證照拿出來，練保人等雖然不知道來的人要辦什麼

事，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姓名，白天就得給他們免費的酒食，夜裡就

把他們安頓在旅館住，點燈讓他們進食，暫停一切規定，在臨行時

提供馬伕馬車，每個人都坐一輛車子。假如一天差遣幾人或20、30

人去那裡，兩社的人想要應付，那就可憐了那裡的人要費錢費力

了。假如那裡的人抗拒這麼做，獲罪可不小。」（節錄自《東寧政

事集》）

「四社的位置靠近海邊，洋面空闊。許多富有的番家，在家園

中間建築居室，四周圍再分排種植果樹；穀倉和豬圈，次序整整齊

齊，最外圍種了刺竹好幾十畝。」（節錄自《諸羅志》）

「各社終身依婦以處，皆以門楣紹瓜瓞，父母不得有其子，故

一再世而孫且不識其祖矣。番人皆無姓氏，有以也。」（裨海紀

遊） 25 

「新港、加溜灣二社，為一邑孔道。凡奉差至者，將照身一

出，練保人等不知何事，並不知何名，晝則支給酒食，夜則安頓館

舍，燃燈進饌，折勒26  規例，臨行供應夫車，一人必坐一乘。日

撥數起或二、三十起，欲概行應付，則民力可憐；抗阻，則獲罪非

小。」（東寧政事集）27 

「四社地邊海空濶，諸番饒裕者，中為室，四旁列種果木；廩

囷圈圉，次第井井，環植䓶竹至數十畝。」（諸羅志）28  

25.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34。
26.   折勒，語出「斷韁折勒」，即將拴繫的繩索折斷，可衍伸為「不顧」、「暫停」。

27.   〈請禁夫車文〉，刊於季麒光撰、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

集》，頁196。
28.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頁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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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造船，造好了，要放進入水裡最艱難。官方會去公文給四

番社的番人們來拖牽，每年都已經習以為常了。當金屬器鳴響後，

大家就鼓起所有力量往前拖。事情做完了，官方就贈送煙、布、

糖、丸給他們。新港、蕭壠、麻豆各社番民，以前住在小琉球，後

來遷到社裡住。

孫元衡曾寫了一首〈加溜社〉詩如下：「這裡有一些番民竟能

說漢人的語言，那麼誰還能說這裡的番民不適合穿戴漢人的衣冠

呢？當他們趕著牛卻遇到傍晚下得越來越急的雨時，就知道現在正

是在沙田上種植芋頭的時候了！」

郡中造船，出水最艱；所司檄四社番眾牽挽，歲以為常。聞金

一鳴，鼓力並進。事畢，官酬以煙、布、糖、丸。新港、蕭壠、麻

豆各番，昔住小琉球，後遷於此。29  

孫元衡〈加溜社〉詩：

「自有蠻兒能漢語，誰言冠冕不相宜！叱牛帶雨晚來急，解得

沙田種芋時。」30  

29.   小琉球，今屏東縣琉球鄉。1622年，荷蘭人因金獅子號船隻在此失事、船員被
殺，而命名金獅子島；當地原住民，則稱該島為Lamey。荷蘭人為報復該島住
民，兩次派軍征伐，失敗而回；1636年7月，荷蘭人再度征討，殺死三百多人，
捕獲男女、小孩五百餘人，存活的男人發配到巴達維亞城充當苦力，婦女兒童則

多配置在新港社；此後命運多舛，小琉球原住民亦就此滅絕。黃叔璥所謂：「新

港、蕭壠、麻豆各番，昔住小琉球，後遷於此」，或許是小琉球原住民被迫遷住

新港等社的歷史記憶，竟與四社來源混為一談後的傳言。參見：曹永和，〈小琉

球原住民的消失〉，收於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研

院臺史所籌備處，1995），頁413-444。
30.   孫元衡（1661-？），字湘南，安徽桐城人，貢生。康熙44年（1705），任臺

灣府海防捕盜同知；康熙45年（1706），接任諸羅知縣；康熙46年（1707），
改任臺灣知縣。此處所引〈加溜社〉一詩，在《赤嵌集》中寫為〈茄留社〉，參

見：孫元衡，《赤嵌集》，文叢10（臺北：臺銀經研室，1958），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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